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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訊 科 技 及 通 訊 業 標 準 說 明  

能 力 單 元  

 
1.  名 稱  進 行 合 同 管 理 和 合 同 監 督  

2. 編 號  ITSWPM525A 

3.  應 用 範 圍  進 行 合 同 管 理 和 合 同 監 督  

[項 目 管 理  - 項 目 採 購 和 合 同 管 理 ] 

4.  級 別  5 

5.  學 分  5 

 表 現 要 求  

6.1 具 備 合 同 /採 購

控 制 的 知 識  

有 能 力 使 用 適 當 的 工 具 和 技 巧 控 制 合 同 /

採 購  

6.2 密 切 注 意 合 同

的 執 行  

有 能 力 執 行 項 目 管 理 過 程 ， 包 括  

 項 目 計 劃 施 行  - 在 適 當 的 時 候 批 准 承

包 商 的 工 作  

 表 現 報 告  - 監 督 承 包 商 的 成 本 、 進 度

表 和 技 術 表 現  

 質 素 控 制  - 檢 查 和 核 實 承 包 商 有 足 夠

產 品  

6.3 監 督 和 確 保 承

包 商 的 表 現 符

合 契 約 的 要 求  

有 能 力 為 產 品 的 多 個 水 平 ， 綜 合 和 協 調 不

同 的 過 程 和 不 同 的 賣 主  

 

6.4 巧 妙 地 處 理 變

動 的 請 求  

有 能 力  

 確 保 變 動 適 當 地 獲 得 批 准，而 相 關 人 士

亦 知 道 上 述 的 變 動  

 更 新 合 同 上 由 於 應 變 行 動 涉 及 到 的 所

有 法 律 含 意  

6. 能 力  

6.5 安 排 付 款 給 承

包 商  

有 能 力 跟 進 在 合 同 訂 定 的 付 款 條 件 ， 並 追

溯 進 展 和 補 償 之 間 的 聯 繫  

7. 評 核 指 引  上 述 能 力 單 元 之 綜 合 能 力 要 求 為  

(i)  在 執 行 合 同 的 過 程 ， 確 保 承 包 商 的 表 現 符 合 合 同 約 定 的 要

求  

(i i )  處 理 合 同 上 的 變 動 ； 並 且  

(i i i )  在 執 行 合 同 時 ， 深 刻 地 意 識 到 應 變 行 動 涉 及 到 的 法 律 含 意  

備 註   

 




